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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 梁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
吕梁市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
关于转发《关于做好2022年全省煤矿

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安全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（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），市直管

煤矿主体企业（上一级公司）：

现将山西省应急管理厅（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）《关于做

好2022年全省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应

急发〔2022〕8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认真抓好2022年全市

煤矿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运输工作，同时结合全市煤矿实际，提

出以下要求，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吕梁市应急管理局

吕梁市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文件

吕应急发〔2022〕5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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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落实两个责任，全面推进三年行动治本攻坚。各级

安全监管部门和各煤矿企业要按照《关于切实做好2022年全市

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关于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

年行动推进治本攻坚实施方案》文件要求，以“三年行动”治

本攻坚为目标，对标、对表“两个清单”集中攻坚，务求“三

年行动”取得实效。

二、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强

化各项重大灾害超前防治措施。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督促煤矿

企业按照《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

制实施规范》和《预判防控煤矿重大安全风险办法（试行）》文

件要求，认真研判和评估瓦斯、机电运输重大风险，制定和落

实切实可行的重大风险管控措施；树立重大灾害超前治理、区

域治理理念，确保矿井采掘、机电运输、通风等主要系统稳定

可靠；合理安排部署采掘接续计划，留足瓦斯等灾害治理时间，

确保瓦斯抽采达标；增强防灭火意识，严格落实各项防灭火措

施，切实提高灾害防治能力。

三、加强机电安全管理，提升全员素质。各煤矿企业要严

格按照《关于转发<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

合司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供用电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

（晋应急发〔2022〕21 号）文件要求，加强煤矿供电安全管理，

保障煤矿用电设备安全可靠，推动灾害严重、治理难度大的矿

井积极开展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建设和“一优三减”措施，同时

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，认真学习“一规程、四细则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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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应急救援预案，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确保发生紧急情况及

时安全撤离作业人员。

四、严格执行执法计划，严惩违法违规行为。各级安全监

管部门要根据年度执法计划开展“一通三防”和机电运输专项

检查，将“打非治违”贯穿执法全过程，用好用足《安全生产

法》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《山西省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特

别规定》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等法律法规，严厉打击

通风系统不可靠、不完善，煤矿没有两回路供电和使用明令禁

止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等非法违法行为，坚决防范和遏制煤矿

安全生产事故。长期停工停产煤矿也要纳入监管执法范围，定

期开展巡查检查，严防私自组织生产建设。

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吕梁市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4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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